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5〕2003号

当事人名称：珠海柏宁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志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94601851T
地址：珠海市香洲梅华西路1089号二栋101C区
我局于2024年10月18日、11月18日、12月4日、12月9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于2024年9月2日、10月8日、10月12日在珠海市香洲梅华西路1089号二栋101C区对配置有OBD系统的机动车（粤C377D3、粤C05Y01、粤C766C6）进行检验，在已知上述机动车配置了OBD系统的情况下，在外观检测阶段将“是否有OBD”选项手动选择为“无”，跳过OBD检测进行尾气检测，并出具合格的《珠海市机动车检验（测）报告》。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4年10月18日、11月18日、11月26日、12月4日、12月9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检定合格证、检验员上岗证及培训证书、个人履历表，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

2、2024年10月18日、10月22日、11月18日、12月4日、12月9日、12月11日、12月31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视听资料数据证据、珠海市机动车检验（测）报告（报告编号：44040262409021010585041、440402062410081654035041、440402062410121028074041）、车辆出厂日期资料、车辆行驶证、收费证明、整改报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 3847—2018》，证明你单位于2024年9月2日、10月8日、10月12日存在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行为。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改正情况书面报我局。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8层东座1804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罗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756-2155806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月3日
